
2019年博湖县乌兰
再格森乡乌兰再格
森村餐饮夜市广场
项目

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张国晋(18196257000)

博湖县扶贫办 实施单位
[090001]博湖县乌兰再
格森乡人民政府

年度资金总额：

其中：财政拨款

其他资金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购买移动展销车数量（辆） =10辆

新建钢架遮阴棚长度（米） >=450.00米

购买自动售水机数量（台/
套）

=2台

购买冰激凌机数量（台/套） =2台

配套桌椅板凳数量（套） =100套

购买移动馕坑数量（座） =3座

配备换位设施数量（套） =1套

项目收益中村集体分配比例
（≥**%）

>=90.0%

夜市广场项目完工时间
（月）

=6月

夜市广场项目开工时间
（月）

=10月

夜市广场项目总成本（万
元）

=125.41万元

每台移动展销车的成本（万
元）

=2.00万元

每套桌椅板凳的成本（套） =1980套

配备换位设施成本（万元） =2.00万元

每座移动馕坑成本（万元） =1.00万元

★★★带动增加贫困人口全
年总收入（≥**万元）

≥10.00万元

★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
贫数（≥**人）

≥150人

★★★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
口数（≥**人）

≥150人

夜市广场项目使用年限
（年）

≥10年

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满意
度（≥**%）

>=98.0%

注：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从上述绩效指标中选择适合的填报（可结合已下达的中央对
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指标），也可自行增加或适当调整。

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满意度指
标

数量指标

质量指标

时效指标

成本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
标

绩
效
指
标

总
体
目
标

绩效目标申报表

资金情况（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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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.41

125.41

0

项目名称

主管部门

年度目标

建设450米钢架遮阴棚75万元；购买精美可移动展销车10台，每台2万元，共20万元；购自动
售水机2台，每台1.5万元，共计3万元；购冰淇淋机2台，每台1.5万元，共计3万元；配套桌
椅板凳100套，每套1980元，共19.8万元；建设移动馕坑3座，每座1万元，共计3万元；配备
环卫设施若干，需要2万元。合计125.8万元。按照项目总投资的8%-10%进行分红。


